权力和责任清单
海域使用权续期审批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审核

	子项编码
	

	子项名称
	海域使用权续期审批

	实施主体
	自治区海洋局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一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  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续期的海域使用金。
2.《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一款  自治区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自治区管辖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两个月前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有下列情形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
（一）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的海砂开采或者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的;
（二）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
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新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缴纳海域使用金。

	实施对象和范围
	需要续期使用海域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实施条件
	根据《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国海发〔2006〕27号）第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五条等规定，续期申请海域使用的审批条件为：
1．申请续期海域界址、面积清楚，无权属争议，无管辖异议；
2．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相关规划；
3．无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情形；
4．无违法用海行为或违法用海行为已依法处理完成的，且不存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司法程序；
5．按规定已足额缴纳海域使用金；
6．申请续期用海期限合理；
7．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8．对国防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不构成重大影响；
9．对其他用海活动不构成重大影响。

	申请材料
	1．海域使用权续期申请（格式见附件）；
2、市、县（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域使用权续期的审查意见
3．海域使用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书（原件、复印件）；
4．缴纳海域使用金凭证或免缴（减免）海域使用金批复；
5．申请续期海域坐标图（包括总平面布置图、界址图、用海现状图、用海位置图等相关图件材料，需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出具，彩色打印原件，图幅规格需符合国家海洋局的最新格式要求）；
6．资信的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为个人的需提交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为单位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资信证明）；
注：以上材料需提供纸质文本1式三份，电子文本一份（（电子格式为BJX））。纸质文本原则上需提供原件，如只能提供复印件，复印件需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原件存于某处”等字样，加盖申请用海单位公章。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6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收费标准及其依据
	收取海域使用金
1、 收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第33条：国家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海域使用金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上缴财政。 
对渔民使用海域从事养殖活动收取海域使用金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34条：根据不同的用海性质或者情形，海域使用金可以按照规定一次缴纳或者按年度逐年缴纳。 
第35条：下列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一）军事用海；（二）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三）非经营性的航道、锚地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四）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 
第36条：下列用海，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一）公用设施用海；（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三）养殖用海。
2．《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依法缴纳海域使用金。海域使用金标准、征收、减免和使用管理，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二、收费标准。
根据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2007﹞10号）和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转发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桂财综﹝2007﹞15号）的规定标准收取。
 海域使用金统一按照用海类型、海域等别以及相应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计算征收。其中，对填海造地、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等项目用海实行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对其他项目用海按照使用年限逐年计征海域使用金。使用海域不超过6个月的，按照年征收标准的50％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超过6个月不足1年的，按年征收标准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经营性临时用海按年征收标准的25％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对于一次性计征的海域使用金，用海单位和个人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采取分期缴纳方式，但最后一次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期限不得超过项目用海的施工期限。
海域等别

附件1：
一等：
上海：宝山区 浦东新区 
山东：青岛市（市北区 市南区 四方区）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 思明区）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 黄埔区 萝岗区 南沙区） 深圳市（宝安区 福田区 龙岗区 南山区 盐田区）
二等：
上海：奉贤区 金山区 南汇区 
天津：塘沽区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 西岗区 中山区）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 黄岛区 崂山区 李沧区）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 江北区 江东区） 温州市（龙湾区 鹿城区）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 厦门市（海沧区 集美区） 
广东：东莞市 汕头市（潮阳区 澄海区 濠江区 金平区 龙湖区） 中山市 珠海市（斗门区 金湾区 香洲区） 
三等：
上海：崇明县
天津：大港区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 营口市鲅鱼圈区
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 海港区）
山东：即墨市 胶州市 胶南市 龙口市 蓬莱市 日照市（东港区 岚山区） 荣成市 威海市环翠区 烟台市（福山区 莱山区 芝罘区）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 鄞州区 镇海区） 台州市（椒江区 路桥区） 舟山市定海区
福建：福清市 福州市马尾区 晋江市 泉州市（洛江区 泉港区） 石狮市 厦门市（同安区 翔安区）
广东：惠东县 惠州市惠阳区 江门市新会区 茂名市茂港区 汕头市潮南区 湛江市（赤坎区 麻章区 坡头区 霞山区）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 美兰区 秀英区） 三亚市
四等：
天津：汉沽区
辽宁：长海县 大连市（金州区 旅顺口区） 葫芦岛市（连山区 龙港区） 绥中县 瓦房店市 兴城市 营口市（西市区 老边区）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山东：莱州市 乳山市 文登市 烟台市牟平区 
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
浙江：慈溪市 海盐县 平湖市 嵊泗县 温岭市 玉环县 余姚市 乐清市 舟山市普陀区
福建：长乐市 惠安县 龙海市 南安市
广东：恩平市 南澳县 汕尾市城区 台山市 阳江市江城区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银海区）
五等：
辽宁：东港市 盖州市 普兰店市 庄河市
河北：抚宁县 滦南县 唐海县 唐山市丰南区 乐亭县
山东：长岛县 东营市（东营区 河口区） 海阳市 莱阳市 潍坊市寒亭区 招远市
江苏：大丰市 东台市 海安县 海门市 启东市 如东县 通州市 
浙江：岱山县 洞头县 奉化市 临海市 宁海县 瑞安市 三门县 象山县
福建：连江县 罗源县 平潭县 莆田市（城厢区 涵江区 荔城区 秀屿区） 漳浦县 
广东：电白县 海丰县 惠来县 揭东县 雷州市 廉江市 陆丰市 饶平县 遂溪县 吴川市 徐闻县 阳东县 阳西县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港口区） 钦州市钦南区
海南：澄迈县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六等：
辽宁：大洼县 凌海市 盘山县
河北：昌黎县 海兴县 黄骅市 
山东：昌邑市 广饶县 垦利县 利津县 寿光市 无棣县 沾化县
江苏：滨海县 赣榆县 灌云县 射阳县 响水县 
浙江：苍南县 平阳县
福建：东山县 福安市 福鼎市 宁德市蕉城区 霞浦县 仙游县 云霄县 诏安县
广西：东兴市 合浦县
海南：昌江县 东方市 临高县 陵水
　
附件2：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单位：万元/公顷
	海域等别
用海类型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六等
	征收方式

	填海造地用海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180
	135
	105
	75
	45
	30
	一
次
性
征
收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具体征收标准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用海
	195
	150
	120
	90
	60
	37.50
	

	构筑物
用海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150
	120
	90
	60
	45
	30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等用海
	11.25
	

	
	透水构筑物用海
	3
	2.55
	2.10
	1.65
	1.20
	0.75
	按
年
度
征
收

	围海
用海
	港池、蓄水等用海
	0.75
	0.60
	0.45
	0.30
	0.21
	0.15
	

	
	盐业用海
	具体征收标准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围海养殖用海
	具体征收标准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开放式
用海
	开放式养殖用海
	具体征收标准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浴场用海
	0.45
	0.36
	0.30
	0.21
	0.15
	0.06
	

	
	游乐场用海
	2.25
	1.65
	1.20
	0.81
	0.51
	0.30
	

	
	专用航道、锚地等用海
	0.21
	0.18
	0.12
	0.09
	0.06
	0.03
	

	其它
用海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
用海
	9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4.50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0.45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4.50
	

	
	取、排水口用海
	0.45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0.90
	



用海类型界定
	类型编码
	类型名称
	界定

	1
	　
	填海造地用海
	指通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能形成有效岸线土地，完全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

	
	11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指通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建设用地用于商服、工矿仓储、住宅、交通运输、旅游等的用海

	
	12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指通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农用地用于农、林、牧业生产的用海

	
	13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用海
	指通过筑堤围割海域，用于处置工业废渣、城市建筑和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并最终形成土地的用海

	2
	　
	构筑物用海
	指采用透水或非透水等方式构筑海上各类设施，全部或部分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

	
	21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指采用非透水方式构筑不形成有效岸线的码头、突堤、引堤、防波堤、路基等设施的填海用海

	
	22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等用海
	指占用海面空间或底土用于建设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底仓储等的工程用海

	
	23
	透水构筑物
用海
	指采用透水方式构筑码头、海面栈桥、高脚屋、经营性人工渔礁等不阻断海水流动的设施的工程用海

	3
	　
	围海用海
	指通过圈围海域开展经济活动，部分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

	
	31
	港池、蓄水等
用海
	指通过修筑海堤或防浪设施圈围海域，用于港口作业、修造船、蓄水等的用海，含开敞式码头前沿的船舶靠泊和回旋水域

	
	32
	盐业用海
	指通过筑堤圈围海域用于盐业生产的用海

	
	33
	围海养殖用海
	指通过筑堤圈围海域用于养殖生产的用海

	4
	　
	开放式用海
	指不进行围、填或建设构筑物，直接开展经济活动，基本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

	
	41
	开放式养殖
用海
	指采用筏式、网箱、底播或以人工投苗、自然增殖海洋底栖生物等形式进行增养殖生产的用海

	
	42
	浴场用海
	指供游人游泳、嬉水的用海

	
	43
	游乐场用海
	指开展快艇、帆板、冲浪、潜水等娱乐活动的用海

	
	44
	专用航道、锚地等用海
	指企业专用的供船舶航行、锚泊的用海及其他开放式用海

	5
	　
	其他用海
	指上述用海类型之外的用海

	
	51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
	指采用人工岛方式开采油气资源的用海

	
	52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指采用固定式平台、移动式平台、浮式储油装置及其他辅助设施开采油气资源的用海

	
	53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指铺设海底通信电缆及电力电缆，输水、输气、输油及输送其他物质的非公益性管状输送设施的用海

	
	54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指开采海砂及其它固体矿产资源的用海

	
	55
	取、排水口用海
	指抽取或排放海水的用海

	
	56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指受纳指定达标污水的用海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主要包括呈报表、海籍调查表、海域使用测量报告、投资主管等相关部门文件、坐标图等法定材料）；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
    4．送达责任：印发使用海域项目的批复并通知领取；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海域使用审批档案；加强对海域的批后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用海项目不予受理、审核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用海项目而予以审核同意的；
3．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造成纠纷或财产损失的；
4．监管不力或怠于履行职责的；
5．擅自增设、变更涉及用海项目的审查程序或核准条件的；
6．在用海项目监管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海洋资源遭受较大损失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承办机构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治区海洋局窗口

	咨询及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09991

	
	[bookmark: _GoBack]投诉电话：0771—5780822

	备  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3
	受理环节：收受好处，简化受理程序，造成把关不严，影响审批质量。
	高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定期开展海域使用权申请和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审核环节的专项检查。
	政务服务窗口
首问责任人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未认真审查申请材料，造成申报严重失实。
	低
	
	海域处承办人、负责人

	
	监管环节：收受好处，对海域使用权申请和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问题不闻不问，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损失。
	低
	
	分管副局长



附件：1.海域使用权续期审核流程图
      2.海域使用权（续期、变更、转让）申请书示范文本


附件1
海域使用权续期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6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职权范围不属于本局的

申请人提出申请 


作出不同意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有关机关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服务窗口对申请当场审理作出处理（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送会审处审查（限6个工作日）


主办处室汇总会审意见并提出审查意见（限6个工作日）


           [image: ]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限4个工作日）
处室领导审核
（限2个工作日）



局负责人审核，出予以同意审核转报或不予同意审核转报决定（限2个工作日）




同意审核转报的，主办处室拟定文件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限2个工作日）
不同意审核转报的，告知申请人不同意审核转报的理由（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



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限4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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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续期
海域使用权（变更）申请书（示范文本）
转让












   申 请 人：___   ×××公司____  __  __(印章)
           申请事项：□续期  □变更  □转让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月__××_日




国家海洋局监制

海域使用权（续期、变更、转让）申请书填写说明：
1.续期和变更申请由原海域使用权人填写；转让申请由转让双方同时填写。
2.“申请事项（封面）”，根据情况选择划“√”。变更指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变更海域使用权人的情形；转让指海域使用权人拟出售、赠与、作价入股、交换等情形的。
3.“海域使用权人及项目情况”按海域使用权证书有关内容填写。
4.“海域使用权申请事项”为选择性填写。申请续期的，填写续期用海年限，再填用海面积、用海类型等事项；申请变更或转让的，填写相关内容，再填用海面积、用海类型等事项。
5.“用海面积”为申请使用的全部海域面积。“占用岸线”为沿岸海域使用项目所占用的岸线。
6.“用海类型”根据海域使用分类体系一级类填写，包括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工矿用海（电厂、油气开发等）、旅游娱乐用海、海底工程用海、排污倾废用海、填海造地用海、特殊用海等类别。
7.“使用方式”按填海（建设用、农业用）、透水构筑物、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港池、航道、锚地、人工岛、平台、海底管道、海砂开采、浴场、取排水口、围海养殖、开放式养殖等填写，并分别填写其对应的用海面积和具体用途。 
8.“用海位置说明”主要用文字来描述海域的大致方位或具体位置，注明项目用海的用海设施、构筑物及周围标志物。
9.“变更或转让有关证明材料”指依法批准的企业重组或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的文件，或转让协议、合同等。



	

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
	123456789（范例）

	海域使用权批准文件/出让合同
	《自治区海洋局关于钦州港大榄坪作业区物流仓储项目使用海域的批复》（范例）

	海域使用权人及项目情况
	海域使用权人
	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张三（范例）
	职 位
	董事长（范例）

	
	
	身份证号码
	123456789123456789（范例）

	
	联 系 人
	姓   名
	张三（范例）
	电话/手机
	0771-8888888（范例）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21号（范例）
	邮政编码
	530022（范例）

	
	项目名称
	钦州港大榄坪作业区物流仓储项目（范例）

	
	项目性质
	□ 公益性
	□ 经营性

	
	用海类型
	交通运输用海的港口用海（范例）
	用海面积
	20公顷（范例）

	
	批准用海时间
	自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范例）

	



海域使用权申请事项
	续期
	用海年限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范例）

	
	变更
	申 请 人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职 位
	

	
	
	
	身份证号码
	

	
	
	联 系 人
	姓   名
	
	电话/手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用海时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转让
	受让人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职 位
	

	
	
	
	身份证号码
	

	
	
	联 系 人
	姓   名
	
	电话/手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用海时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用海面积
	20公顷（范例）
	占用岸线
	350米（范例）

	用海类型
	交通运输用海的港口用海（范例）

	使用方式 
	 面  积
	 具体用途  

	  建设填海造地
（范例）
	10公顷（范例）
	码头建设（范例）

	 港池、蓄水等（范例）
	10公顷（范例）
	码头建设（范例）

	
	
	

	 
	公顷
	

	 
	公顷
	

	
用海位置说明

	位于大榄坪作业区东侧海域（范例）

	海域使用权续期有关证明材料
	1．海域使用权证书（复印件）；
2．足额缴纳海域使用金凭证；
3．申请续期海域坐标图；
4．资信等相关证明材料

	海域使用金
如期缴纳
	□是         □否

	备注
	



	顶 点 坐 标

	序号
	北纬
	东经
	序号
	北纬
	东经

	1
	21°35′59.6481″
	108°40′12.9945″
	2
	21°35′42.8530″
	108°40′16.1696″

	3
	21°35′50.6950″
	108°40′07.5394″
	4
	21°35′50.0080″
	108°40′23.6033″

	
	
	
	
	
	

	
	
	
	
	
	

	
	
	
	
	
	

	
	
	
	
	
	

	
	
	
	
	
	

	
	
	
	
	
	

	
	
	
	
	
	

	
	
	
	
	
	

	
	
	
	
	
	

	
	
	
	
	
	

	
	
	
	
	
	

	
	
	
	
	
	

	
	
	
	
	
	

	
	
	
	
	
	

	
	
	
	
	
	

	
	
	
	
	
	

	
	
	
	
	
	

	
	
	
	
	
	

	
	
	
	
	
	



	










粘
贴           （ 坐标图）
线












测绘单位：XXX单位（盖章）                                         测绘人：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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